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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燃气安装“内部价”为诱饵，私下联系村民
低价安装天然气，收取数千元不等的“安装费”，
截至案发时，骗取 51户村民共计 19.16 万元。8
月15日，宝鸡市岐山县人民检察院披露了这起燃
气安装诈骗案，介绍了检察机关从办案追赃到司
法救助、行业治理的全链条守护。

2023 年 6月，唐某经人介绍，联系上了自称
“常年跟天然气公司合作”的张某。

“张某谎称自己掌握内部指标，比村民去天
然气公司直接安装能便宜几百元。”办案检察官
秦永刚介绍，唐某曾经见过张某在村里安装天然
气，便信了他的话，当场通过微信转了款，满心期
待早日用上天然气。

谁曾想，约好的施工日期一拖再拖，张某开始
还以“正在协调”进行敷衍，最后连电话也不接。
唐某原以为张某只是没时间接电话，但在与邻居
交流后才发现，同村几户村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便报了警。

“这起案件受害群众多，涉及多个镇村，严重
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从严打击。”办案检察
官秦永刚告诉记者，由于赃款已被张某挥霍，在
办案的同时，如何追赃挽损，帮村民降低损失成
为这起案件办理的重点。

为对案件作出准确定性，岐山县检察院在
收到该案后，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针对犯罪

嫌疑人张某犯罪行为的时间跨度长、受害范围
广、有无正规授权等取证难题，要求岐山县公安
局精准锁定犯罪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
2024 年 10 月 28 日，案件移送至岐山县检察院
审查起诉。

“退赃不仅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是犯罪
嫌疑人自身悔罪的表现，在量刑时会酌情考量。”
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检察官会同公安民警多次与
张某家属沟通，最终退回赃款4万元。今年2月
14日，岐山县检察院以张某涉嫌诈骗罪依法提起
公诉。6月25日，岐山县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9000元。

“本想着装上天然气生活能更方便呢，没
想到被骗了。”81岁的李某是张某诈骗案的受害
人，其子生活不能自理，由李某照顾其生活起居，
父子二人靠低保金维持生活，案发后张某因诈骗
多人无力赔偿，导致李某的生活陷入困境。

“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充满人文关怀的制度，
聚焦因案件导致生活陷入困难，又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有效赔偿的群体。”办案检察官秦永刚表示，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包括李某在内的两家低
保户和一家“五保户”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检
察院便及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积极联系镇政
府、村民委员会了解其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来
源。办案检察官审查后认为，以上3个家庭因张

某的诈骗行为导致生活陷入困难，符合司法救助
条件；同时，积极向上级请示汇报，开通司法救助

“绿色通道”，加快审查、加快审批、加快发放司法
救助金。3个工作日后，司法救助金便送到了李
某家中。“非常感谢检察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
予帮助。”收到救助金后，李某深受感动。

“本案中，51户受害人遭遇的是一种典型的
诈骗骗局。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但农村地区多
为老年人，防范意识普遍不足，很容易被不法分
子‘盯上’。”7月22日，岐山县检察院检察干警走
进雍川镇开展“送法进乡村”活动，以燃气安装诈
骗案向群众普法。检察干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现场答疑解惑、编演情景剧等形式，向村民详细
讲解天然气安装诈骗的常见手段、识别方法及维
权路径，增强农村地区群众的防范意识和法治意
识，从源头预防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在办案及后续调查过程中，岐山县检察院发
现，燃气公司在燃气安装环节存在监管漏洞。办
案检察官围绕燃气报装流程及员工管理等问题，
多次与燃气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并进行实地
走访调查。经系统梳理、研究论证，8月13日，岐
山县检察院依法向燃气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其规范施工队伍管理、公开报装流程及收费标
准、加强农村地区宣传警示。目前，整改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中。

天然气安装“内部价”？51户村民被骗！

岐山：全链条发力护民生
本报记者 史红海 通讯员 张盼 杨雪

8月 13日，咸阳市司法局评估调研组
一行到武功县人民检察院对“八五”普法
规划落实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评估调研组查阅了该院“八五”普法
工作资料，包括普法计划、法治进校园、

“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检察宣传周”等
情况，以及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普法
模式，如开设新媒体普法专栏、派驻法
治副校长授课、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等
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创新实践。评估调研组对该院将法
治建设深度融入阵地建设、未成年人保
护、金融风险防控等领域，提升“八五”
普法实效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吴竞

武功

“八五”普法规划
落实情况获肯定

8 月 13 日，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
院组织干警开展全国生态日普法宣传
活动。

活动当天，检察干警通过摆放展板、发
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全国生态
日设立的重要意义，普及环境保护法、水污
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近年来办理
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向群众阐
释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
需承担的法律责任，鼓励群众积极向检察
机关提供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等违法
线索，进一步织密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网。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50余份，
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余次。

李洁

咸阳秦都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8 月 15 日，兴平市人民检察院干警通
过发放宣传手册、悬挂横幅、以案释法等
方式，向群众普及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以及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相关职能。

许梦迪 摄

8月 15日，永寿县人民检察院联合相
关部门对陕西永寿漆水河国家湿地公园开
展生态保护行动。联合行动中，检察干警
分别对河道整治、生态修复及科普宣教设
施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并运用专业设备
对湿地生态环境进行详细检测与记录，排
查是否存在非法排污、破坏湿地植被、违规
建设等问题。

漆水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陕西省永
寿县西南部的店头镇，涵盖天然河流湿
地、人工库塘湿地及周边山林，总面积
596.35 公顷，湿地占比 74.96%。公园包
含永久性河流、洪泛平原湿地和库塘 3
种湿地型，分布维管植物 38 科 83 属 104
种、野生脊椎动物26目 45科 125种。

张讨丽 强鑫

永寿

积极履职加强湿地保护

8 月 12 日至 13 日，淳化县人民检察院
干警走进润镇、铁王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精准对接乡镇群众需求，提升群众生态保
护意识。 杨筱 摄

“海安市检察院在办理案件时，那种‘抠细
节’的证据审查思路，还有科学的分流机制，真的
让我豁然开朗！”

“针对高发轻罪案件，与公安机关共同研究
探索出一套程序化的取证标准和装卷规范，既能
有效减轻承办人审查案卷材料的工作量，提高案
卷审查效率，也能有效避免无效劳动和关键证据
的遗漏，提高侦查效率，这招咱们得学！”

……
8月11日，汉中市略阳县人民检察院的会议

室里气氛热烈，一场别开生面的传导式培训正在
进行。从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检察院学习归来的
检察干警，将取得的“真经”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
事们，这场“带着问题去、揣着方法回、对着同仁
讲”的传导式培训，让每一位参会干警都直呼“解

渴”“受用”。
“走出去”拓视野，更要“带回来”促提升。为

了让干部教育培训真正“活起来”“落下去”，略阳
县检察院一直探索“派出去学、沉下来悟、传下去
用”的传导式培训模式。此次选派检察骨干赴海
安市检察院“跟班学艺”，正是这一模式的生动实
践——不是简单听报告、看材料，而是全程深度
参与案件办理、流程观摩、座谈交流，把海安市检
察院的先进理念、规范流程、创新做法“原汁原
味”记在心里。

分享会上，“取经人”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结合
略阳县检察院工作实际，用一个个具体案例、一组
组实操细节，把海安市检察院的“闪光点”讲得透
彻明白。大到工作理念的革新，小到法律文书的
规范表述，每一个“知识点”都紧扣检察办案需求，

每一条“金点子”都带着可复制、可推广的温度。
“以前总觉得咱们的办案流程已经挺规范

了，听了分享才发现，海安市检察院在精细化管
理上还有这么多门道！”台下，干警们听得专注、
记得认真。这场经验传递，不仅让先进经验“看
得见、摸得着、学得来”，更在思想碰撞中激发了
大家改进工作的新思路。

“干部教育培训，关键在‘管用’，核心在‘转
化’。开展传导式培训，就是要让‘一人学习、众人
受益’，让外出学习的‘星星之火’成为推动整体工
作提质增效的‘澎湃动能’。”略阳县检察院检察长
孙翼表示，将继续把干部教育培训抓在实处、落在
细处，鼓励更多干警带着问题“走出去”、带着办法

“回来干”，让先进经验真正融入略阳检察实践，用
更优的检察工作质效回应人民群众期盼。

略阳：“走出去”拓视野“带回来”促提升
本报记者 张大鹏 通讯员 王蓓

本报讯（记者 史红海 通讯员 杜永清）“送达回
证、行政机关的回复函等没有扫描上传，请在网上办
案系统内进行办理。”“网上评查系统里有5件案件
需要评查，请8月20日前评查完毕。”8月12日，宝
鸡市陈仓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部干警把提醒信息

发给各位检察官，督促其及时办理。
据悉，为了切实做好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

质量管理，今年4月，陈仓区检察院出台了《“每案必
查、每案四查”案件质量管理工作实施细则》，案件
办结后须经自查、检查、评查、复查4个环节进行监

督管理，“四查”结果作为评价检察官办案业绩和能
力、水平的重要依据，以考评倒逼责任落实，激励引
导检察干警履职担当。陈仓区检察院通过构建全流
程、多层次评查体系，以评促改、以查提质，从2025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看，办案质量持续优化。

宝鸡陈仓“每案四查”提质效

本报讯（记者 张大鹏 通讯员 张倩）8月 14
日，汉中市西乡县人民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开展“检护青绿·益路
同行”公益诉讼办案成效“回头看”活动，旨在实地
检视整改情况，凝聚公益保护社会力量。

在茶镇双河灌村一处山林，与会人员看到了
因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人以

“劳务代偿”种植的树林郁郁葱葱；在堰口镇，一

株170余年的古皂荚树在检察机关的推动和行政
机关、属地政府的共同履职下重焕生机；在桑园
镇铁路桥下，原本堆满砂石的土地被恢复为农用
地，绿意盎然的农田里一株株幼苗迎风而立。

短短一天的行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志
愿者们带着责任走、带着问题看、带着建议回。
活动结束后，大家听取了西乡县检察院近3年来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情况报告，并结合“回头看”

所见所闻，分享了所感所想。大家一致认为“回
头看”的3个案件充分展示了检察公益诉讼在生
态修复、跨区划协作、凝聚公益保护合力促进社
会治理、创新法治教育方式等方面的价值，对西
乡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给予高度认可，并对
提升“益心为公”志愿者参与检察办案、加强法
治宣传教育、强化协同共治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

西乡公益诉讼“回头看”凝聚保护合力

8 月 15 日，渭南市华
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走
进田间地头开展普法宣传
活动，向群众发放野生动
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资料，进一步增强公众保
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本报记者 张建锋
通讯员 蔡杰强 摄


